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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役男 

 

      【一般資格】                      【專長資格】   

 

 

 

                  

   

 申請期間 

民政課 

 

                                

   

                       

                                           

                                           

                                                                                                     

                                                

申請截止日

前 

役男  申請截止日

前 

 內政部 

 役政署 

 

 

 

依申請公告 

民政課 

 

 

 

 

 

10日內 

※法令依據：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 

※應備證件： 

  役男身分證、印章、申請專長資格相關證件【國家考試及格證書、中央機關專長證照、學經 

  歷證件】 

※使用表格：一般(專長)資格役男替代役申請書 

※作業注意事項： 

  於役政署公告申請期間受理役男申請 

※承辦課室(聯絡電話)：民政課 (兵役業務專線電話：07-7861452) 

 

役男於內政部役政署網

站登錄申請基本資料 

 應備證件 

執行戶役政資訊系統

2L10作業畫面 

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

列印專長申請書 

 役男掛號郵寄申請文件   

 資料至內政部役政署 

    

 複檢日期 

資格審查 

1.申請書 

2.申請資格 

 相關證件 

3.回郵信封 

 內政部役政署核定審查 

    (逾額抽籤結果) 

    

 複檢日期 

   結案 

(掛號郵寄)通知役男核定

(抽籤)結果 

 役男至戶籍地  

 公所提出申請 

 役男至戶籍地  

 公所提出申請 

資格審查 

執行戶役政資訊系統

2L10作業畫面 

 填寫一般替代役 

 申請書 

(備選一般資格)填寫一般

替代役申請書 


